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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

第 10屆第 9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紀錄 

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8 日(星期六) 上午 11 時 

會議地點：體育聯合辦公大樓二樓會議室 

主 持 人：穆會長閩珠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黃鈺惠 

出 席：常務理事及理事全體 

         常務監事及監事全體 

列 席： 

一、體育署代表(無列席) 

二、本會人員：王敏憲、張富貴、黃鈺惠、唐碧穗、沈芳廷、陳  廷(請

假)、鍾耀堅、許佳筠、王珮玲、葉秀智 

壹、 會議開始 

貳、 主席致詞 

參、 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確認上次會議(第 8 次理事暨第 7 次監事聯席會議及第 8 次監事

會議)紀錄(如附件一 ,第 1-7 頁) 

決定：同意備查。  

二、 會務工作報告(如附件二 ,第 8-24 頁) 

決定：同意備查。  

肆、 討論事項：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會本部 

案   由：有關本會王前秘書長昭卿於 110 年 11 月 21 日請辭，擬

由王副秘書長敏憲代理秘書長職務乙案，提請  追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王前秘書長昭卿因個人生涯規劃因素，無法繼續擔任本

會秘書長一職，業於 110 年 11 月 21 日請辭，並依本會

人事管理辦法辦理離職程序在案。 

二、 考量總會業務繁多，擬由瞭解會務運作之王副秘書長敏

憲代理秘書長職務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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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二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會本部 

案   由：本會 111 年各專項委員會委員名單及聘期一覽表，提請 

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檢附 111 年本會擬聘各專項委員名單與聘期一覽表(如附

件三 ,第 25-26 頁)。 

二、 通過後之各專項委員會委員名單及聘期，陳報教育部體

育署備查。 

決 議：部分委員名單有誤植情形，爰修正後通過。 

提案三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會本部 

案   由：檢陳本會 111 年度工作人員、業務職掌及待遇表名冊(草

案)，提請 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依據國民體育法第 41 條辦理。 

二、 檢附本會 111 年度工作人員、業務職掌及待遇表名冊(草

案) (如附件四 ,第 27-32 頁)。 

決 議：應於資料中增列工作人員依據教育部核發的薪資標準，

爰修正後通過。 

提案四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會本部 

案   由：檢陳本會選務委員會組織簡則(草案)及委員名單(草案)各

乙份，提請 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本屆會長、理事及監事任期將屆，爰將籌辦第十一屆會

長、理事及監事改選，故先行編組選務委員會。 

二、 檢附選務委員會組織簡則(草案)及委員名單(草案)各乙份

(如附件五、六 ,第 33-34 頁)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提案五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會本部 

案   由：有關修改本總會組織章程第一條、第三條及第三十六條

條文內容，提請  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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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明： 

一、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(CRPD)精神及接軌國際帕拉林

匹克競技運動，將本總會名稱用語修正為「中華帕拉林

匹克總會」。並依據本總會在國際帕拉林匹克委員會

(International Paralympic Committee,IPC)之註冊名稱及實

際狀況修訂，避免混淆。 

二、 依據本會 108 年 3 月 16 日第 10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

會議臨時動議「會員代表提案應調降入會費及常務會

費」之精神，並依該會議主席裁示，同意修改入會費及

常年會費乙案。然因前任工作團隊稱不及修正，故延宕

至今，爰提請本次會議正式修訂，以維前揭決議。 

三、 檢附本總會組織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(如附件七 ,第 35-36

頁)及本總會現行組織章程(如附件八 ,第 37-46 頁)各乙

份。 

四、 本案通過後，將提第 10 屆第 4 次會員代表大會審議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提案六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會本部 

案   由：有關國際帕拉林匹克委員會核可之「Chinese Taipei 

Paralympic Committee」組織章程(草案)，提請  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依據國民體育法第 42 條第 2 款：「特定體育團體受國際

規範者，應依該組織之章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。」辦理

(如附件十 ,第 78-85 頁)。 

二、 案經國際帕拉林匹克委員會(International Paralympic 

Committee，以下簡稱 IPC)於 2019 年 5 月 2 日派專人

Sangwoo Hwang(IPC 黃專員)親至本會磋商；並經教育部

體育署自 108 年 5 月 21 日迄今，召開 14 次「因應輔導

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落實 IPC 規範工作小組會

議」，IPC 於 110 年 11 月 10 日終核准「Chinese Taipei 

Paralympic Committee」(中譯為「中華帕拉林匹克總

會」)組織章程。餘詳如口頭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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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本案通過後，將提第 10 屆第 4 次會員代表大會審議。 

決 議：原則通過；請總會依據教育部體育署輔導修訂方向賡續

辦理。 

提案七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會本部 

案   由：檢陳「中華民國帕拉林匹克坐地排球協會」、「中華民國

帕拉林匹克輪椅籃球協會」、「中華民國帕拉林地板滾球

運動協會」、「中華民國帕拉林輪椅橄欖球運動協會」、

「中華民國帕拉林匹克智能障礙運動協會」、「中華民國

帕拉林匹克腦性麻痺運動協會」、「中華民國帕拉林匹克

輪椅及截肢運動協會」、「中華民國帕拉林匹克視障運動

協會」及「雲林縣體育會身心障礙運動委員會」等 9 個團

體擬申請加入本會團體會員案，提請 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「中華民國帕拉林匹克坐地排球協會」、「中華民國帕拉

林匹克輪椅籃球協會」、「中華民國帕拉林地板滾球運動

協會」、「中華民國帕拉林輪椅橄欖球運動協會」、「中華

民國帕拉林匹克智能障礙運動協會」、「中華民國帕拉林

匹克腦性麻痺運動協會」、「中華民國帕拉林匹克輪椅及

截肢運動協會」、「中華民國帕拉林匹克視障運動協會」

及「雲林縣體育會身心障礙運動委員會」等 9 個團體，

擬申請加入本會成為團體會員。 

二、 檢附上開 9 個協會之(一)團體會員入會申請書(正本)及

(二)人民團體立案證書等資料(如附件九 ,第 47-77 頁)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

伍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陸、 散會：下午 12:56。 












